起草说明

为适应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进一步规范部属单位中央财政资金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工作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交通运输部部属单位中央财政资金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《办法》共7章、56条。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办法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项目管理原则及实施程序。第二章项目决策和前期工作管理，对项目纳规、前期工作要求、报批及审批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。第三章年度投资计划和预算管理，明确了投资计划编制报送、审批、调整等要求。第四章建设管理，对项目组织体系、招标投标制度、合同管理、质量监督、安全管理、档案管理、信息报送、验收管理、后评价等作出了具体规定。第五章财务与资金管理，明确了项目预算执行、资金支付、竣工财务决算、资产入账等要求。第六章监督评价与问责，明确了项目监督管理、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等，并规定了违规应承担的责任。第七章附则，规定了本办法的解释单位、施行时间等。


